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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1270次會報
重要指示事項摘錄

　【本刊訊】法務部第1270次部務會
報於5月8日召開，由部長羅瑩雪主
持，會中指示未來重要施政方向，摘

錄重要內容如下：

　1. 近來本部同仁固有以家庭或生涯
規劃等因素而生調動意念者，但並無

媒體所載的有大批辭官潮，本人(部
長)及人事處亦未接獲任何部內主管

請辭書面。基於機關人事管理立場，

人事需要公私兩顧，人事安排須力求

公平及兼顧各方需求，如有未盡如人

意之處，還請同仁體諒。

　2. 數位鑑識工作極為重要，目前資
訊處已初步擬就數位證據保全標準作

業程序草案，後續請檢察司、資訊處

邀集相關機關單位充分溝通討論，務

求規範精準明確，避免爭議。

　3. 感謝經濟部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
楊副總談判代表珍妮以「國際間服務

貿易談判－法律服務業」為題，精闢

解說法律服務業之貿易障礙、分類及

國際趨勢。國內律師市場有限，藉由

法律服務業的服貿談判助其走向國際

是本部的重點工作。楊副總談判代表

的演講對於同仁增進法律服務業服貿

談判議題的瞭解助益良多。

　4.司法新廈出入口多且採無圍牆開
放式設計，門禁安全維護不易。對於

危害機關安全情事，請政風小組務必

掌握情資，與轄區治安單位建立聯絡

管道，必要時可及時尋求警力支援，

並請秘書處研議於本部出入口加設隱

藏式鐵門等方式，以最小成本加強機

關安全維護。

　5.政府財政困窘，本部預算曾配合
大幅刪減，尤其經常門經費部分，確

有捉襟見肘之虞，請會計處提供歷年

相關數據資料，俾憑適時爭取經費。

法務部召開人權保障推動小組會前會
　【本刊訊】為研議、推動並落實人

權保障政策及法規事項，由行政院副

院長毛治國擔任召集人之行政院人權

保障推動小組，預計於本(103)年6月
舉行第24次委員會議。正式會議前依
例由副召集人法務部部長羅瑩雪召開

會前會，決定正式會議之專案報告及

民間委員與各機關所提人權議題之討

論案。

　本次會前會於日前下午假法務部召

開，由羅部長主持。羅部長指出，人

權保障之推動及人權政策之研議，是

我國政府長期努力的施政方針，今

年3月美國國務院發表之各國人權報
告，有關我國部分，雖通報有關外籍

勞工及幫傭之剝削等人權問題，但對

於我國人權之進展仍多有肯定，政府

也將繼續努力。

　本次會前會已初步就專案報告及提

案進行充分討論，獲致共識，規劃將

於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第24次委
員會議由法務部及內政部分別提出

「矯正機關收容人攜子女入監服刑之

照顧服務」及「推動簽署或加入《禁

止酷刑公約》及其相關立法或修法

工作之進程」2項專案報告，並討論
「建請儘速改善對外籍漁工的人權保

障」及「請教育部在既有基礎上，研

擬12年國教下人權教育提升計畫，以
彌補喪失正式課程地位之後果」2項
提案。

臺德法律人協會理事長Dr. Jan Grotheer一行參訪司法官學院
　 【 本 刊 訊 】 臺 德 法 律 人 協

會（D e u t s c h - T a i w a n e s i s c h e 
Juristenverinigung）理事長Dr. Jan 
Grotheer（郭鐵洋）偕同德國漢堡
地方法院院長Sibylle Umlauf（鄔勞
夫）女士、Joachim Umlauf律師、Dr. 
Britta Erbguth、Heike Hummelmeier
法官共5位貴賓，於21日下午至法務
部司法官學院參訪。

　我國與德國司法人員自1989年起
陸續互訪，交流穩定，遂於1990年9
月14日成立「臺德法律人協會」。
該協會自成立以來即致力於推動臺

德雙邊法律交流；現任理事長Dr. Jan 
Grotheer於1990年11月始多次率領德
國司法人員與我國司法人員進行交流

及互動，而此次率團訪臺之目地在了

解我國司法官培育機構之軟硬體設施

及運作情形，並與我國司法人員交換

意見及建立合作管道。

　理事長Dr. Jan Grotheer等一行參觀
學院之模擬法庭、教室、圖書室等教

學環境，Sibylle Umlauf（鄔勞夫）
女士等對學院內模擬法庭等設備感到

高度興趣，亦詢問關於學習司法官學

習期間之待遇及薪資狀況，均獲得林

輝煌院長詳細答覆。此次參訪，使理

事長Dr. Jan Grotheer等對司法官學院
及我國司法人員培訓有更深一層了

解，另亦對我國與德國雙邊實質關係

拓展頗有貢獻。


